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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支用查核小組查核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04月 23日下午 2時 00分 

地點：本署 3樓簡報室 

主席：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紀錄：陳晏如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 

各位委員大家好，謝謝大家參加今天召開本（109）年第 1次度查核作業。本次會

議需查核的公益團體共有 7個單位，先請各委員依序開始說明查核該單位（108）

全年度計畫及執行情形及成果，再請各位委員發表意見。 

貳、討論事項：（各委員查核報告） 

【苗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張委員國棟）】 

查核評估期間：108.1.1~108.12.31 

一、 收支情形： 

無問題。  

二、 執行情形： 

社會勞動執行成果良好。 

專業訓練等相關教育訓練成果良好。 

法治教育及團體活動良好。  

三、 查核評估結果： 

1.建議各項對緩起訴及酒駕團體知課程可融入財務管理相關課程或意見

表中提供選項瞭解參與者需求。 

2.建議相關教育訓練可請參訓夥伴於實務職行後再回饋課程需求以及需

再強化或提供實習相關程。 

3.社會勞動之成果豐碩，建議未來成果發表會等相關活動可邀請各體系成

員一起參與，如勞政、衞政、社政、警政體系，增加社會勞動使用管道，

並給予社勞成員肯定與基立，避免再犯。 



決議：依張委員查核評估結果執行，續行列冊。 

【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張委員國棟）】 

查核評估期間：108.1.1~108.12.31 

一、 收支情形： 

狀況良好，無問題。 

二、 執行情形： 

依計畫執行，符合計劃目標。 

三、 查核評估結果： 

1.建議績效評估部份可統整美沙冬門診服務及團體輔導的成效，瞭解未來

可強化聯絡的部份。 

2.海線服務需求大，未來可針對此一部份規劃。 

決議：依張委員查核評估結果執行，續行列冊。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陳委員蓮株）】 

查核評估期間： 108.1.1~108.12.31 

一、 收支情形： 

正常。  

二、 執行情形： 

正常。 

三、 查核評估結果： 

良好，訴訟補助，法律扶助，提供最實際的幫助。 

決議：依陳委員查核評估結果執行，續行列冊。 

【苗栗縣觀護協會（陳委員蓮株）】 

查核評估期間： 108.1.1~108.12.31 

一、 收支情形：  

正常。 

二、 執行情形： 

正常。 



三、 查核評估結果： 

良好，個別諮商學習良善自我，團體諮商增進人際關係，均為現今社會

重要環節。。 

決議：依陳委員查核評估結果執行，續行列冊。 

【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吳委員皊誼）】 

查核評估期間：108.1.1~108.12.31 

一、 收支情形：  

良好。 

二、 執行情形： 

1.該會苗栗分會 108年度辦理「監所收容人集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實施

計劃」等共計 8項計劃，除其中查核時家訪輔導及各項訪視記錄呈現完

備；補助經費總執行率達 81.88%，執行成效尚屬良好。 

2.為推動方案，積極結合轄區公益社福團體，聯結社會資源網路；辦理

家庭日活動、仮家前活動、家庭支持、就業媒合、急難救助及課輔等以

協助更生人，辦理成效良好。 

3.活動成果照片資料呈現尚屬良好，核銷均依規定辦理。 

三、 查核評估結果： 

支出內容經核與本屬補助用途性質相符。 

決議：依吳委員查核評估結果執行，續行列冊。 

【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吳委員皊誼）】 

查核評估期間：108.1.1~108.12.31 

一、 收支情形：  

良好。 

二、 執行情形： 

1.辦理 108年度「法治教育參訪及宣導」總共辦理 56場次/6971人次參

加，提升民眾及學校師生之法治觀念，成效卓著。 

2.辦理 108年度「司法志工教育訓練計劃及綜合座談會」共計 5場次，



提升志工服務品質，增進服務效能，成效良好。 

三、 查核評估結果： 

支出內容經核銷與本署補助用途性質相符。 

決議：依吳委員查核評估結果執行，續行列冊。 

【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晨曦會（吳委員皊誼）】 

查核評估期間：108.1.1~108.12.31 

一、 收支情形：  

良好。 

二、 執行情形： 

1.該會辦理「108年苗栗戒毒輔導一村安置輔導方案」，安排收容人周一

至周六參與該會設計之課程講座。 

2.導入全人康復模式，以信仰治療社區模式重新塑造其正確價值觀，並

透過工作治療培訓學員技能及期滿職業轉介及生涯規劃，找回收容人自

信心。 

3.各項課程及師資安排合宜，講師費及外聘督導費核銷均依相關規定辦

理。 

三、 查核評估結果： 

支出內容經核銷與本署補助用途性質相符。 

議：依陳委員查核評估結果執行，續行列冊。 

參、臨時動議： 

無。 

決議：可以。(查核單位如表) 

專家 

學者 

姓名 吳皊誼 

單位 
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 

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 

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晨曦會 



專家 

學者 

姓名 張國棟 

單位 
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 

苗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專家 

學者 

姓名 陳蓮株 

單位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 

苗栗縣觀護協會 

肆、主席結論： 

一、請各單位依決議事項辦理。 

二、感謝各委員撥冗與會。 

伍、散會（下午 3時 20分） 

 


